




建造執照無紙化審查之副本無紙化作業手冊 

一、 配合上傳「建築執照申請表單」(請勿自行掃描上傳) 

1.系統操作教學： 

(1) 請先按「網路傳輸」  

(2) 請將送件表單打勾。  

(3) 點選「列印報表－產製申

請書 PDF」 

 

(4) 將於「書圖電子檔繳交」

出現「申請書電子檔」

後，併同建築圖上傳。 

 
(5) 確認書表序號是否有流水

號+英文碼 

備註：需先按「網路傳輸」後產製

申請書 PDF，則才會有英文碼 

 

2.注意事項： 

(1)書表上傳時間點：初審、複審、工務局退請補正時，一併將更改

後書表上傳 

(2)上傳清稿後書表後，則無需檢附紙本。 

(3)僅取代清稿後書表，首次掛號時一律紙本送件(含申請書)。 



二、 配合上傳「建築執照併拆照申請表單」(請勿自行掃描上傳) 

(1) 請先按「網路傳輸」  

(2) 請將拆照表單打勾。 

 

(3) 點選「列印報表－產製申請

書 PDF」」 

 

(4) 點選「書圖電子檔繳交」出

現「申請書電子檔」後，點

選「出圖作業」。 

 

(5) 點選「瀏覽出圖資料夾」，

後，可至「出圖」資料夾找

到「006-001.pdf」 

 

(6) 請將檔案名稱改為「006-

002_拆除申請書.pdf」 

 

(7) 後將此檔案併同建照圖一起

上傳 

 



三、 配合副本無紙化之修改內容(紅字) 

□核准公文發文。本局將於公文內增加副本下載網站。 

□卷宗完成編碼。(1)核准書表移請工務局建照協辦併卷。(2)核准圖說找公會併卷(圖袋) 

□依下表完成核對副本 

原卷：無紙化核准書表+圖說(需有浮水印) 

建照(含變使、室裝)、雜照、臨時建照 
建照併拆照 

一般 乙種工業區(非工廠用途) 

副本通知書(2張)： 

1. 施工科(僅通知書) 

2. 稅捐處(僅通知書) 

副本通知書(3張)： 

1. 施工科(僅通知書) 

2. 稅捐處(僅通知書) 

3. 法制局(僅通知書) 

副本通知書： 

1. 環保局(僅通知書) 

2. 稅捐處(僅通知書) 

變更設計(含變使、室裝)  

一般 乙種工業區(非工廠用途) 
變計併案辦理 

變更起造人 

副本通知書(2張)： 

1. 施工科(僅通知書) 

2. 稅捐處(僅通知書) 

副本通知書(3張)： 

1. 施工科(僅通知書) 

2. 稅捐處(僅通知書) 

3. 法制局(僅通知書) 

副本通知書(2張)： 

1. 施工科(僅通知書) 

2. 稅捐處(僅通知書) 

□完成繳交規費及罰款。無變動 

□完成刷圖上傳。僅要上傳報告書及結構圖(結構外審) 

□完成建築套繪。無變動 

□完成執照校對。如書表有誤，需重新上傳書表且依照步驟 1上傳申請書電子

檔(檢附資料如後附件) 

□發照。領照於執照正卡之執照加註明細中載明「驗證下載碼」 

四、 副本電子圖下載方式 

1. 副本使用單位可連線至新北市工務局建築圖電子副本下載系統

（https://building-apply.publicwork.ntpc.gov.tw/kcgEpaper/）  

下載建築圖電子副本 



 

2. 點擊「下載副本圖」並經「自然人憑證」後，再輸入下載碼，即可下

載建築圖電子副本 

 

3. 點擊連結，即可下載建築圖電子副本。 

 



附件 

執照副本無紙化－書表錯誤需補文件 

1.上傳成功證明(注意表頭名稱為：建築書圖網路傳輸管理系統 

 
2.上傳清冊(僅有申請書電子檔 D3-001) 

 

3.修改後紙本申請書(公會核對：二維碼需相同、異動序號相同) 

 

 


